
2008冠亞軍賽暨頒獎典禮 

冠亞軍賽暨頒獎典禮流程 
 

主  題：海洋污染損害賠償 
主辦單位：理律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銘傳大學法律學院 
時  間：2008 年 10 月 25 日（星期六） 
地  點：銘傳大學法律學院 實習法庭（臺北市士林區中山北路五段 250 號） 
 

時 間 內         容 

13:30 
︱ 

15:30 

冠亞軍賽裁判： 
王金龍法官   (司法院民事廳) 
王晨光教授   (北京清華大學) 
王振民教授   (北京清華大學) 
柯澤東教授   (台灣大學法律學院)  
李念祖律師   (理律法律事務所) 

16:00 
︱ 

17:30 

 
頒獎典禮 

主辦單位致詞：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陳長文教授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副理事長陳純一教授 
 銘傳大學法學院院長武永生教授 
 

頒  獎：冠  軍：王晨光教授 
亞  軍：王振民教授 
季  軍：柯澤東教授 
傑出辯士：王金龍法官、李念祖律師 
最佳書狀：游啟璋律師 
優良辯士：陳長文教授 
參賽證書：陳純一教授 
工作證書：武永生教授 
理律盃獎助金：賴英照院長 

 

18:00 

晚宴 
圓山大飯店 台北圓山聯誼會中餐廳 
台北市中山北路 4 段 1 號 
電話：28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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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亞軍賽裁判講評紀要 
 
講評人：王晨光教授(北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前院長) 
 
謝謝王法官及各位律師、各位同學： 

今天能夠參加比賽，確實是一大幸事。雙方都準備得非常充分，在場上也發揮得淋漓盡致。剛

剛幾位評審都已經談到，分數是高高低低、有上有下、錯綜複雜，最後結果就等評審的評分出

來之後做結算。能夠參加這樣一場比賽，我覺得不僅對於同學們來說，是非常好的經驗，對於

評委來說也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同時這也反映出我們要進行模擬法庭這樣的訓練，到底有什麼

意義。 

理律文教基金會不僅在台灣地區辦了這個辯論賽，在大陸地區也辦了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比賽，

對於大陸來說，確實為法學教育開創了一個新貌。以前的法律學習往往侷限於教條式，採用課

堂式的或是敎科書的內容，這些研習非常緊密，有它內在邏輯的需要，適合大陸法系。然而從

另外一個角度來說，也有其缺失。因為學校的課程把法律分門別類，憲法、民法、刑法，民法

還分成合同、侵權、財產、擔保等一系列的法，同學在上合同法的時候，用不著去考慮侵權的

問題，也用不著考慮刑法、行政法的問題，國際法的問題就考慮得更少了。但是詢問有經驗的

律師和法官，在現實生活當中有沒有那樣單純的合同，或者侵權，或者行政法的情形？答案幾

乎是找不到。任何一個民事糾紛都可能涉及各種不同的法律，例如可能同時涉及公法、國際私

法。因而對法律全方面的綜合理解及綜合訓練，確實有其必要。我對於台灣的法學教育發展的

瞭解不是非常深入，但是就大陸而言，傳統的教學方法仍居於主導性地位，這使得學生有種誤

解，認為我只要在課堂裡，合同法拿了比較高的分數，刑法拿了比較高的分數，畢業以後必然

是一個好律師。這是法學教育當中的缺失，用一些簡單的概念把現實生活當中錯綜複雜、五花

八門的社會現象分別開了。事實上，這種分別的概念只存在於我們的教室當中，而不存在於現

實生活中。模擬法庭恰恰給我們開創了一個新的學習方式，在這裡面我們既要瞭解國內法，也

要瞭解國際法；既要瞭解侵權行為法，還要瞭解很多行政法，或者有關稅法、科技方面的問題。

各方面都要考量，而且要把它們綜合在一起。 

這次賽題是非常好的案子，因為它把所有問題都綜合在一起，而且要你去綜合考量，即使是適

用國際條約，有時候會發現我們處於一個很尷尬的地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積極主張應當適

用，但在另外一個問題上，我們發現適用這個國際條約，對我們很不利，所以就看你自己的策

略是不是一以貫之並且很有國際性。在辯論過程當中，大家在主要方面都能夠有前後一致、很

有邏輯性的陳述及申辯，但是有些時候會為了某一點而忘記了整體，這樣局部和整體發生矛盾

的情形，在原告一方出現過，在被告一方也出現過。模擬法庭就是要大家在這個方面下功夫，

要能夠有一個整體性，把不同部門的法律，把國內法、國際法，還有不同立場的觀點，都統一

到你的陳述當中，一定要有整體的設計。在這個整體的設計及打破各個部門法律方面，模擬法

庭希望能給大家更多的基礎。今天大家在這方面都做得不錯，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進一步

去努力。從打破課堂教學的角度來說，模擬法庭應該納入我們法學教育制度化的一部分，這是

需要我們進一步努力的。 

模擬法庭教學實際上還給了我們更多的實驗，因為它使得我們像美國法學院所說的──to think 
as a lawyer，像律師那樣去思考，而不是僅僅像學生那樣去背概念、記法條，它使我們不斷開

通腦筋去思索，相信大家對於這部分都有切身體驗。從你第一天接觸這個案件，到今天打完最

後一場，你不斷地在問自己，不斷地在往前提高標準問自己，並發現新的問題，實際上這是最

好的學習機會，這恰恰也是理律盃提供給我們所有同學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也許有些同學覺得

很困難，有些同學則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參與。不管這次參加或沒有參加的學校，在法學

教育中，每一個學校都應該更重視模擬法庭的教學。美國法學院現在又有一個新的說法，從 to 



 

 

think as a lawyer 變成 to perform as a lawyer，像律師那樣去執行。光想還不夠，你還要會說，

還要會做、還要會動手。這方面大家在走過模擬法庭的訓練之後，都會有非常切身的感受，你

必須要自己去發現問題，自己去找有關的法律根據，自己去編出一套辯護或者代理的意見，同

時還要想到人家會說什麼，對方會反駁什麼，然後再進一步回應，就像像下棋那樣，最起碼要

向前看出三步的棋，這樣就使得我們有了更多的動手和操作的能力，模擬法庭就是讓大家

perform。 

今天上午我們看了季軍的比賽，下午也參加了冠軍的比賽，我們看到同學們在這方面做得都不

錯。剛剛各位評審都談到，就是該說的要說，不該說的則可以少說些，不一定所有問題都要用

同樣的時間、同樣的方式去處理，有的問題是比較困難的，我們花費比較多的時間去處理，但

是實際上就耗費了解決其他問題的時間。各位在處理時間上有這樣的問題，在規定的時間內往

往有很多的法律問題要解決，注意了前面的一兩個，後面的那幾個就沒時間了。除此之外，各

位有時候也會受到評審的影響，雖說律師在開庭的時候會受到法官的引導，他問了某些問題可

能會把你逼到某個方向去，但是做為律師應當要有能力去應對。前提是必須充分地準備，而不

是到現場被法官們引導而讓自己的方寸大亂，這是各位同學必須進一步注意的地方。 

即使準備得再充分的律師，仍然會遇到意想不到的情況及問題。當碰到這種問題時該怎麼辦？

各位畢竟都還是學生，碰到這種問題時難免露出羞怯的樣子，而讓別人感覺你很沒有理。我想

起英國一位大法官講過的，當法官坐在審判席上，你看每一位法官都是道貌岸然，非常有權威，

眼神都是非常威嚴的；但是你不知道他坐在那，內心有多少個問題在問自己，他內心對不同的

問題在掙扎。他說法官就像天鵝一樣，當我們看到白天鵝在水面非常安祥地游動時，我們覺得

它非常高貴、非常優雅，但你要注意去看牠在水面下的那兩隻腳，卻是拼命地在划動的。律師

也應該如此，發現問題對自己不利時，在庭上如何應對，這是每位律師都必須面對的。不要措

手不及、非常倉卒地去解決，而要有一些好的對策去面對。每位同學都要像律師那樣出庭時不

怯場、不慌張，碰到這些意外或緊急的問題，用正面態度來應對，因為任何一個問題就像一枚

硬幣一樣，有正面也有反面，只要能有這樣的分析觀點，再難的問題也都能夠去面對。 

最後談到做為律師的能動性，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很多人說律師是墨守成規的。我認為律

師應該要在別人覺得無路可走的情狀時，指引出一條路。我曾經碰到我們的一個畢業生，他說：

「我畢業後到公司當法務，前三年不論怎麼努力，老闆都說我的工作做得不好，我非常不服氣，

後來有一件事讓我恍然大悟。當時公司有一個合同交給我去審，我審了之後，認為這個詞不對，

那個規則不合理，我將審過的合同交給了老闆，老闆告訴我：『我知道這裡有很多問題，但是

我希望你告訴我的是，我該怎麼做才對，這個合同應當怎麼設計比較好。』我才恍然大悟，原

來律師是要在沒有路的時候，開闢出一條路來；在沒有方法的情況下，設計出一套方法來。」

所以從這點來看，律師應該要有極大的能動性，真正高明的律師，真正高明的法律人，是當大

家都認為沒有辦法再繼續進行下去時，能夠設計出好的方案來指點迷津，而且也能夠成功地解

決社會糾紛，使社會不斷地發展進步。我覺得透過模擬法庭訓練，能夠讓同學瞭解律師在解決

社會糾紛、推廣社會發展方面，所持的這樣一個能動性。 

感謝我們比賽隊伍精采的表現。 

 
 
 
講評人：王振民教授(北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 
 
非常榮幸能夠擔任這場辯論賽的裁判。我個人從這個過程中學到很多，尤其在海事法、國際私

法方面，以前在大學曾經學過，今天在這又學到了。今天這六位同學都具備了當律師的基本條

件和基本素養，大家為了捍衛自己當事人的利益，這種熱情及熱心，是非常令人感動的；對於

合理及不合理的要求都可以面對，這是作為一個律師所必須具備的。但有些話表達時最好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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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說法，例如有一位同學質問我們的法院沒有管轄權，這對於他來說是知識的分析，但對

於法官而言，指稱法院沒有管轄權最好考慮適當的說法。 

律師在捍衛當事人權益時，應該要有一個合理的界線，我們來分析一下合理與不合理的界線。

我個人覺得應該要實事求是，不管是原告或者是被告都一樣。例如對原告而言，要求對方賠償

損失，不能無限度的要求，尤其是間接的損失，也應該是適度的求償，像是觀光業受到影響，

有些是稅收受到影響，如果再這麼推論下去，有很多行業都受到了影響。對方可以說你要求太

多了，不能夠無限制地求償。還有因果關係也必須考量。對於被告方來說，損失是客觀已經造

成的，確實造成的損害，假使主張完全都不承擔，這是說不過去的。所以我們在辯論時如果主

張完全都不承擔，這種辯論策略就不是那麼地合適。做為律師要有捍衛自己當事人利益的決心、

信心、毅力、技巧，同樣也要合情合理，如此才更能保護自己的當事人。以上是個人的一點評

論，謝謝大家。 
 
 
 
講評人：王金龍法官(司法院民事廳) 

 
我是一個從事審判工作者，今天純粹從審判的觀念來看待這一場模擬法庭的辯論。其實今天原

告的起訴狀裡有很多的事項都沒有寫清楚。各位應該還記得，當原告陳述完訴之聲明的時候，

我就開始打╳，我要原告說明複數的被告以及你的請求，到底這些複數的被告和你的請求是什

麼樣的關係，是連帶給付嗎？連帶的原因何在？為什麼你沒有把連帶給付聲明提出來，等被追

問了才說，責任保險人不是連帶而是一種代償的地位。很顯然的，原告應該在一開始的時候把

這些聲明界定清楚，換句話說，你應該要把請求的範圍以及你的射程有多遠，將它界定出來，

如果原告沒有界定出來，被告要如何來進行防禦？法官又應該要如何去下判決？ 

今天在辯論的過程中，各位會發現坐在上面的法官一直在問原告問題，我剛剛也問過其他評審，

是不是我們問原告的問題多過問被告的問題？好像的確是如此。這個現象中，到底是誰佔了便

宜呢？我想不見得是被告。我必須要說的是，已經到了後面相互質詢的階段，居然還讓這麼多

的裁判官在問原告問題，就某程度而言，被告並沒有做一個忠誠的、反對的被告，因為這些問

題，都沒有聽到你在陳述中對對方提出質疑，所以裁判官才會在做補充訊問的時候，幫你去代

打。換句話說，本來這拳應該是你要揮出去的，結果你沒有揮出去，變成裁判官幫著被告揮原

告。大家看到原告被問得很慘，被問到不知所措，可是正是因為被告準備不夠充分，根本沒有

想到原告的立場裡面，有太多不夠清楚、沒有講清楚的地方。 

第二個話題，剛剛李律師以及王教授也都提到，一個辯護律師或訴訟代理人，在法庭的活動中

究竟應該抱持什麼樣的宗旨？第一種他也許認為我就是準備做焦土戰，所有可以辯的，不論大

的、小的、可信的、不可信的、可行的、不可行的，全部拿出來辯一辯，這是第一種政策。第

二種，是在準備的時候把大的、小的、可成立的、不可成立的，通通先列出來，但是拿到法庭

上的時候，是經過篩選的。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後者，因為法庭不是讓你來做消耗戰的，如果你

自己評估之後，有一些抗辯是自己提出來都有點心虛了，你何必還去瞞騙？還是說你根本看不

起坐在上面當審判官的這些人？你覺得他的程度比你還低？他能被你瞞騙的過去嗎？其實是沒

有必要這樣的。 

最後，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實現在的訴訟制度，真正應該要追求的是什麼？除了終局的公平正

義是很重要的以外，程序的正義也是很重要的。何謂程序的正義？能不能夠用最簡短的時間、

勞力、花費達到追求正義的目標？如果要追求正義，勢必花費很長的時間，很繁覆的調查證明

方法，那麼是不是參與整個訴訟程序的當事人，都應該有這個義務，應該想辦法把不必要的枝

枝節節的問題，在整個訴訟裡事先切除掉？我要問的是，當你把那些不必要的枝枝節節、無關

緊要的問題，事先先切除掉之後，你只提出真正立論非常堅強，只做堅強而有力的攻擊的時候，

難道就會讓你理不直、氣不壯了嗎？我想不是吧！我們從一開始的時候會讓兩造去做爭點整



 

 

理，爭點整理的用意是讓你對焦，不要各說各話，到底針對這個問題，你的主張是什麼？他的

反對意見又是什麼？你們到底有沒有爭點？如果最後發現某些意見是可以妥協的，這個意見我

們是可以不做爭執的，那我們何不把我們的精神、力量花在重要的爭點上？一個好的律師應該

是什麼樣的態度？就是該退讓的可以退讓，不必要的枝枝節節不須跟對造爭執，大是大非癥結

性的問題，則應該要堅持到底；必須堅持的就不要放棄，如果可以放棄的，根本可以考慮在你

的辯論意旨裡面，某些部分略微提到就好，不必去花時間在那個點上。 

我再提一點給各位同學參考。一個辯題的準備，不是一個人、兩個人的事，為什麼法庭進行辯

論要三位一體，就是希望這個辯題的準備是要三個人齊心一致。在剛剛的辯論過程中，看到好

多這種情形：「這個問題我請我方○位辯友代為回答。」不只是正方有這樣的情形，反方也同

樣有這樣的情形。可能在你們準備的過程中，事先講好談到有關哪部分就由誰負責回答，但是

準備一場辯論比賽，你可以在準備的時候，資料由 A 或 B 或 C 負責提供，但是當資料提供了之

後，到底這些資料可不可採，能不能作為你們這隊的論點，一定要三位一起共同討論。記得我

還是學生的時候，在我們台大法律系辯論隊裡，有一位同學，現在是理律的律師—陳民強律師，

他是永遠的對方辯友，當我們提出論點以後，一定要找陳律師過來和我們共同討論。他的任務

就是擔任我永遠的反方辯友，他要竭盡一切可行、不可行的攻擊能事，來批評我們這個論點有

哪裡是不可採的地方。經過陳民強同學不斷地質疑後，我們才能共同對我們的論點有一個非常

高度的掌握，我們就不會發生剛剛說的情況，這個問題我請你回答，或者請哪一位代打，好像

自己已經置身事外了，已經不是這個案件的訴訟當事人，已經不是他的辯護人，你已經不知道

自己到底主張是什麼。這至少對於那位辯士個人的銜接上，絕對會有影響。一隊的勝負，絕對

不是靠一個很優秀的明日之星獨自撐起來的，而是靠團隊作戰，所以只有一位明日之星，而另

外兩位問到他的時候都說要請我方的哪一位辯友回答，一位的分數很高但另外兩位都拉下去的

話，必會影響到整體的成績。 

 
 
 
講評人：柯澤東教授(臺灣大學法律學院) 
 
各位參與閉幕會的先進、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很榮幸來擔任這場比賽的審判，這也可以說是

一種學習。當我收到資料之後，覺得大家對於參與這個活動，都付出了很多的時間及心思，設

計的這個題目也非常好。今天從辯論賽中可以發現，大家都非常認真，整個過程中，有時候是

原告方熱烈，有時候是被告方熱烈，設計的這個題目是由我們國內發生過的油污的事件加以改

編的，改編地非常好，設計的事實也很好。 

在剛剛決賽的言詞辯論當中，我發現有些訴狀寫得不是很詳細，但是卻在辯論上發展得很大，

有其強大的威力；訴訟狀寫得很很詳細的，有時在辯論上卻反而沒什麼威力。這對於同學是很

好的學習機會，理律文教基金會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機會，讓大家來參與，以後如果有機會的

話，希望能夠多舉辦一些這類的活動，加深學生的學習。 

剛剛審判長還有其他先進們，都講了很多辯論的技巧以及鼓勵各位的話，我相參與這場競賽的

同學都受惠良多。真正重要的不是最後的輸贏，而是在整個過程中的學習。剛剛在最後總結的

時候，被告方說：「海洋是平的，地球是垂直的」，我相信這是一個相反的說法，我想，海雖

然看起來是平的，但它其實不是平面的。各位看海上汙染的問題，有觀光事業、稅收損失要請

求賠償，這是陸地上的事情。如果說「海是垂直的，地球是平的」，這話又和剛剛被告方在結

論所說的話不太一樣，意思是從賠償的角度來看，海的事情也會再浮上來發生不同的責任，這

不同的責任也會衍生到陸地上來，所以都是平等的。我們今天在經濟方面說地球是平的，是說

各個國家機會是平等的，而且海商法也有這樣一個新的幾何型的地球，海不是平的，海洋是垂

直的。以上給各位做參考。也謝謝理律文教基金會提供這樣好的機會讓同學來參加，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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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文教授(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合夥人暨所長、中

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理事、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東吳大學法律學研

究所兼任教授） 
 
賴大院長、從北京來的王晨光教授、王振民教授、國際法學會姚思遠秘書長、武永生院長、理

律文教基金會李永芬執行長，以及各位老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從理律盃研習營開始，甚至在暑假之前，同學就已經開始準備這項辯論賽。這一路下來，各位

同學的感觸不是別人能夠暸解的。我今天有機會站在這裡看冠亞軍的辯論、看模擬法庭的進行

以及各位教授、法官的講評，心中有很多的感受。礙於時間的限制，我先講一個重點。我和同

事及週遭的朋友、志工，或是和大學生、高中生談話的時候，提過一個觀念，就是「幸福」。

這是一個總體的概念。今天我不以「幸福是一個總體概念」來作為重點，我想說「成就」— 達
成一個事情也是一個總體的概念。這句話是什麼意思？我們看到今天整個模擬法庭的進行，最

重要的是參加的隊伍—我們的同學，就每一位同學而言，你做了什麼事情？你和你的同學、隊

伍之間做了些什麼事情？你自己心中會有最深刻的體會。但是光憑你自己的一個隊伍是不夠

的，你的對造也要和你同樣地努力，無論是聽也好、講也好、寫也好，做原告也好、做被告也

好，對所有法律的問題、政策的問題、社會的問題、國際的問題，都必須要有深深的體會。 

今天在場的法官、教授都非常地認真，這整個模擬法庭的進行才能夠成就。剛剛李念祖老師很

謙虛地說：各位可能會討厭這個法官這麼囉唆。我想講一件事，主要是讓晨光、振民兩位老師

瞭解我們司法人員的訓練過程。在台灣，法官、檢察官考取了之後，在正式擔任司法官、檢察

官之前，必須先到司法官訓練所實習。這兩年來實習規劃得更縝密，包括讓這些實習的法官、

檢察官到各個大的律師事務所去實習，而我們理律法律事務所也有機會接待他們。我們相當認

真，動員的人力往往遠超過來實習的法官、檢察官的人數，例如來的是八位，我們會以大約二

十四位律師去接待他們。我們自各個角度去接待他們，其中有一個項目是去參觀法院、偵查庭、

仲裁庭等，這些學員回來後要寫報告。我看到一份報告裡說，理律某位律師很認真；他也觀察

我們的法院，例如在刑事訴訟進行中法官、檢察官的表現、對造的表現，說哪些法官專業而認

真。但是他也說到對造的律師似乎沒有準備，甚至於說某位顯然沒有進入狀況。因此我們說，

「成就」是一個總體的概念，需要每一個參與者都認真努力。 

我們每一個隊伍、每一位同學表現得都很好。如果我是各位的話，我會深深地盼望另外一隊也

和我一樣棒，當我代表我的當事人的時候，我是全力在為我的當事人爭取權益，同時我也希望

對造的律師和我一樣地認真，也希望那個法官就像王金龍法官一樣地認真，或者是提告的檢察

官也都是非常地認真，整個法治的建設才能夠成就。成就是個總體概念就是由這個觀點而來的。 

其次，還有法律人的全觀，這和第一點基本上是連接在一起的。賴大院長算是我的學弟，雖然

自成就來說我不能和他相比。他和我談到法律倫理等，那些他非常關心的題目，還有世界觀，

像這個辯論賽題目就涉及超國界法的觀念。今天並不是因為賴院長在這，所以我特別針對他來

說。還有馬總統，他是法律人當總統，法律人不一定只能做律師，法律人能做很多的事情，因

為法律人被訓練得除了邏輯思考之外，還必須要有全觀的思維。許多人對於法律人，尤其是律

師，有很多的負面的評價，莎士比亞說：「第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殺掉所有的律師。」有人

說：「律師什麼時候在說謊呢？就是當他嘴唇在動的時候。」這些話聽起來是真的，卻又非常

地不真。我們把剛剛「成就是一個總體的概念」套在法律人身上來看，法律人如何成就法律制

度與正義的概念？我們今天模擬原告律師、被告律師，如果以律師的角色來看，律師如何能夠

成就一個法律人該要成就的？那就是尊貴的法律人。如何成為尊貴的法律人？那有太多的題目



 

 

要談了。賴大院長是一個具有全觀的法律人典範。在辯論賽過程之中，勝敗是一回事，最後所

要追求的是抽象的公平與正義，這抽象的公平正義在每一個個案裡都應該要出現，如果沒出現，

那就是我們法律人的恥辱。 

感謝今天在座大家認真地成就這項法律教育的賽程，培養我們年紀輕的同學們從辯論賽之中一

個尊貴的律師成長為一個尊貴的法律人。以此共勉勵，感謝各位，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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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賴英照院長 
 
謝謝武院長以及主辦單位、李教授以及理律李永芬執行長、遠從北京清華大學來的兩位院長—
王晨光院長、王振民院長，以及柯澤東柯老師、游啟璋游老師、劉秉鈞大律師、成永裕老師、

最高行政法院林茂權林法官，很多的貴賓我沒有辦法一一唱名，還有各位同學。 

今天很高興看到大家來參加辯論賽，說實在的，我很羨慕各位，以前我當學生的時候，學校也

有許多辯論賽，但是我從來沒有機會參加，因為我口才很差，不太會講話，實在擠不進辯論隊

伍，所以今天來參加的各位不管有沒有得獎，都是我非常尊敬崇拜的對象，在此先恭喜大家。 

說到辯論，最近有一部電影叫「赤壁」，這部電影演的是發生在公元 208 年的赤壁之戰，相信

大家也很清楚赤壁之戰的背景。那時候曹操從北方下來，勢如破竹，東吳感到大軍壓境，劉備

也備感壓力，在東吳孫權陣營裡，大家對於到底要戰要降，意見分歧，文官主張要降，武官主

張要戰。在舉棋不定之際，孫權必須想出最後的解決辦法。當時聽聞曹操有百萬大軍，與其一

戰不會有好結果，降的話也許還能談點條件。此時劉備派了諸葛亮渡江去當說客，就三點來分

析局勢：第一，這些軍隊乃是烏合之眾。因為曹操每打贏一個軍隊之後，就把那些人收編為自

己的軍隊，但是並沒有好好對待他們，所以這些人並不效忠於曹操，也不能說是精銳的兵隊。

第二，這些軍隊自北方下來，一天要趕好幾百里的路，到這時候已經是疲累不堪了。第三，北

方人不擅水戰，到了東吳這邊是以水戰為主，所以你不要怕，跟他打你會贏。 

辯論是一個說服的過程，你要能夠說服對方，知道對方在想什麼，這就是辯論非常重要的地方。

近代的胡適之，他在美國唸書的時候非常注意辯論技巧的培養。從他的傳記和相關資料可以知

道，他在康乃爾大學的時候參加了一些社團，有機會就去公開演講，後來這套東西發揮了作用。

他當時成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那是對日抗戰時期，他到處演講，往往一年有五十場之多，也

就是他幾乎每個禮拜都在演講。他演講除了重視技巧之外，也深入了美國民間，他必須瞭解什

麼樣的話美國人聽得進去。他說我們與日本人打仗，其實是個文化的戰爭，其實是個維護生活

方式的戰爭。我們有傳統的中國文化，我們要維護它，這和日本人是不一樣的。你看這些話比

起那些僵硬的政治語言，確實更深入了美國民間，也發揮了很大的作用。今天參賽的各位都是

辯論高手，我沒什麼特別要和大家說的，只是想到這些小小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在此要和大家說一件更重要的事，就是將來各位畢業之後，不論是做什麼事情，到法院做法官、

檢察官，做律師，到行政機關去做行政工作，到學校教書，或是到民間企業去做法務，有兩樣

本事是最基本的，簡單來說，就是：上台能講、下台能寫。大學的訓練是敎你怎麼樣唸書，到

了研究所的時候，你要懂得如何寫文章，要寫很多報告、很多論文，這些訓練是敎你如何思考、

如何解決問題；知道如何解決問題之後，就需要剛剛講的兩樣本事，要能夠講得出來也要讓人

聽得懂、要能夠寫得出來也要讓人看得懂。各位將來做事情時，不管你的長官是誰，都有一個

共通的特色，就是大家都很忙，如果你講一件事情，講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三十分鐘

都講不清楚，沒有人會有耐心繼續聽你講下去，一次、兩次、三次這樣，長官就會想：我跟這

個人共事蠻辛苦的，我找別人好了。所以能夠學會將一個很複雜的事情，用很簡單的文字表達

出來，讓大家一目瞭然，並且講得清清楚楚，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以前有位副總統、行政院院長—嚴家淦先生，他就有這個本事。王作榮先生寫的回憶錄裡

提到，當時有許多的經濟問題，在政策化之前必須得到總統的支持，但是兩蔣都不是讀經濟的，

當行政院長的嚴家淦先生必須將複雜的財政問題、經濟問題，三言兩語化繁為簡，講得清清楚

楚，讓兩位蔣總統點頭說：「好，你去做。」各位別小看了這個本事，這其實說起來容易做起

來難，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位老師都是箇中高手，，譬如在憲法法庭、大法官解釋方面經歷豐富

的李念祖老師，另外還有很多位也都有這本事。在此給各位學生的建議，就是在大學或研究所，



 

 

除了唸書之外，也要盡力去培養剛剛提到的這兩個本事：上台能講、下台能寫。 

今天聽到老師的講評，柯澤東老師與清華兩位王院長的講評中也提到了，在辯論中最基礎的還

是知識的養成。各行各業的知識知道得愈多，講出來的話也就愈有說服力，也更不容易讓對方

找到毛病。在今天辯論的題材中，有環保、有民事賠償，牽涉到很多不同的法律，除了法律以

外的部分，也許你要具備環境汙染的知識，這在法律條文裡是不會有的，還有很多其他部門的

學科也是非常要緊的。假定各位同學有時間到戶外走一走，不論是到廣大的鄉村或是城市，其

實是很好的。例如環境汙染，各位知不知道台灣的河川是如何被污染的？許多台灣的風景區是

如何被污染的？許多道路、橋樑、稻田是如何被污染的？如果各位實際去看一看，進一步去瞭

解那些垃圾哪裡來的？為什麼沒有被清掉？堆積在那的廢車、廢輪胎是怎麼來的？我們不是有

河川巡守員嗎?為什麼整個河川還有那麼多廢土、垃圾？如果各位能做一些實際的瞭解，走出教

室去，會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要談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剛剛有許多老師都討論到辯論，為何而辯論？讀法律，為何而讀

法律？做律師、做法官，到最後都會回歸到「為何而人生？人生所為何來？」這部分已經超越

技術層面，有點進入哲學及價值的層次，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我們看到很多社會亂象、

紛紛擾擾的事情，這些事情是一個表象，它的底層歸因於一個價值層面、哲學層面的問題。所

以最後和大家提到的是，各位除了學習專業方面的，如技巧、技術層面的問題之外，也可以想

想更高層面的問題，例如怎麼樣的安排讓自己的人生更有意義？在我的想法，有一個很簡單的

目的，在家庭層面就是讓家人的生活過得更好；在學校層面就是讓老師、同學更快樂充實；在

社會層面則讓人民社會更快樂、更和諧，讓國家更發展。在任何一個團體中，做一個好的成員，

讓成員都覺得你是個好的人，有你在一切都很美好。假定大家都有這樣的心境，珍惜在一起的

緣分，互相來幫忙、協助，互相切磋、學習，我相信我們的人生一定會更美好。將來如果各位

還有其他機會參加辯論賽，我相信成績一定一天比一天更進步。 

最後再次感謝主辦單位，以及各位老師、各位同學，謝謝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